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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关于举办

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业务培训班的通知

各州、市应急管理局，厅机关有关处室：

为加强我省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人员队伍建设，提高业务监管能力和执法水平，根据《云南省应急管理厅2020年业务培训计划》，定于2020年11月上旬，在昆明举办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业务培训班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对象

16个州（市）、部分重点县应急局危险化学品分管领导、业务监管人员以及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负责人(名额分配详见附件1），省应急厅危化处、登记中心全体人员，办公室、指挥中心、宣传处、救援协调处、执法处、安全协调处、规财处、调查统计处、驻厅纪检监察组各1人。

二、培训内容

《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意见》《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》《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》《特别管控危险化学品目录（第一版）》解读，安全仪表

系统改造及安全管理经验交流（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、云南大为治氨有限公司），危险化学品风险监测预警系统运用，危险化学品企业观摩学习（中石油云南石化公司、昆明云能化工有限公司），重点工作安排。

三、培训时间和地点

培训时间：2020年11月4日至7日（11月4日14:00后报到）。

培训地点：中国煤矿工人昆明疗养院（昆明兴华国际度假酒店）,昆明市滇池国家旅游度假区怡景路3号；总台电话：0871-64311123。

四、有关事项

（一）应急管理系统参训人员培训费、食宿费由省厅承担（驾驶员食宿费用自理），往返交通费由参训人员所在单位承担，厅机关、昆明市主城5区参训人员不安排住宿；企业参训人员需安排食宿的，费用自理。

（二）请各州（市）应急局根据名额分配表统筹安排辖区县（市、区）应急局、企业有关人员参加培训，参训人员报名回执表（见附件2）统一汇总后，于2020年10月26日前，以电子文档形式发送至电子邮箱ynaqwhc@sina.com，附件请在省应急厅门户网站（http://yjglt.yn.gov.cn/）安全生产/危险化学品栏目下载，联系人及电话：李程，0871-68025587。

（三）按照培训管理有关要求，请每名参训人员在培训班结束前提交1篇培训心得体会。

（四）按照疫情防控有关要求，请参训人员自备医用口罩，并按要求佩戴。

附件：1.培训名额分配表

2.报名回执表


2020年10月20日

附件1
	培训名额分配表

	序号
	地区
	企业
	应急系统
	备注

	1
	昆明市
	28
	9
	其中：安宁市2人，晋宁区、西山区各1人。

	2
	昭通市
	4
	4
	

	3
	曲靖市
	25
	8
	其中：沾益区、麒麟区、师宗县各1人。

	4
	玉溪市
	14
	7
	其中：澄江市、通海县、易门县各1人。

	5
	保山市
	2
	4
	其中：腾冲市1人。

	6
	楚雄州
	9
	5
	

	7
	红河州
	5
	5
	

	8
	文山州
	3
	4
	其中：广南县1人。

	9
	普洱市
	2
	4
	

	10
	西双版纳州
	1
	3
	

	11
	大理州
	3
	5
	其中：大理市、祥云县、剑川县各1人。

	12
	德宏州
	1
	4
	

	13
	临沧市
	1
	4
	

	14
	丽江市
	1
	4
	其中：永胜县、玉龙县各1人

	15
	怒江州
	1
	3
	其中：福贡县1人。

	16
	迪庆州
	-
	2
	

	合计
	100
	75
	


附件2

报名回执表

             州、市应急管理局：           联系人及电话：
	序号
	姓名
	单位
	职务
	性别
	联系电话
	是否食宿

（企业人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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